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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12月31日下午

15:00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3008号深圳湾1号T7座2205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郑梓微女士主持，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6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1,398,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92%。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2,987,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717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26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411,4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

3、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6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1,398,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359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

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00,222,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3%；反对78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弃权3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928%。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00,222,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4163%；反对7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0%；弃

权3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本议案关联股东海南时代榕光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孝义市富源金来热源有限公司未出席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晓静律师和史兴浩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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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1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12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鉴于

本次会议属于紧急情况下召开的董事会临时会议，公司全体董事确认本次会议通知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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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基于公司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后，董事会同意聘任沈筱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沈筱刚先生简历如下：

沈筱刚先生，198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在读。 历任本公司技术商务部科员、特

殊材料部科员、副经理、经理、销售部总经理、浙江天管久立特材有限公司董事、久立特材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监事、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董事，兼任湖州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沈筱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0,5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及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无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情况；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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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

月31日通过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线上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裕弟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及《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通知期限，并认可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现金管

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投资风险可控。该

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将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具体实

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清越科技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清越科技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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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出具的《关于变更公司保荐代表人安排的通知》。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的规定，原委派保荐代表人刘世杰先生和赵瑞梅女士负责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持续督

导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现赵瑞梅女士因已达到退休年龄，不再担任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

用完毕，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广发证券现委派戴宁先生（简历见附件）自2026年1月1日起接

任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并负责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承担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世杰先生和戴宁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赵瑞

梅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附件：戴宁先生简历

戴宁先生，保荐代表人，法律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曾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南兴股份IPO项目、华

锋股份IPO项目、 格林美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永安林业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 双环传动

2017年可转债项目、保利发展分拆保利物业发行H股项目、北方国际配股项目、建龙微纳可转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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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

投资种类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信托公司等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

月的理财产品。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

托公司等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 授权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含12个月），上述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投资的产品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该项投资存在受市场波动影响导致

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以及因发行主体原因导致本金受损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与金融市场变

化情况，运用相关风险控制措施适时、适量介入，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合

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投资金额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包含本数），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

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三）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四）投资方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

等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

（五）实施方式

在决议有效期、投资额度、投资期限及投资品种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具体的理财事宜、签署或授权

财务负责人签署与购买理财产品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理财

产品购买协议、风险承诺书等）。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投资期限

本次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

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含12个月），上述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选择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总体风险可

控，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产品。

3.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

作；公司财务部门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收益情况等，督促

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5.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公司经营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通过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能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内部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理财产品进行相应会计核算。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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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

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投资风险可控。该

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 投资金额：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已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

见。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

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公司合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保障公司股东权益。

（二）投资金额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发行名称 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12月23日

募集资金总额 82,44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73,495.47万元

超募资金总额

□不适用

√适用，33,495.47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

硅基OLED显示器生产线技改

项目

66.34 2025年12月

前沿超低功耗显示及驱动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54.54 2025年12月

补充营运资金 100.00 /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是√否

注：

1.以上数据为截至2025年12月29日统计的相关数据。

2.2024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硅基OLED显示器生产线技改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由2024年12月延期至2025年12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清越科技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3.上述募投项目均已结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清越科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四）投资方式

1.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

额存单、协定存款等），投资风险可控。 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

行为。

2.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3.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

集资金监管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5.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最近12个月（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2月30日），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

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万元）

1 其他：收益凭证 1,000 1,000 2.88 0

2 结构性存款 96,400 91,700 281.12 4,700

合计 284.00 4,7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3,7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2.97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适用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24,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4,70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19,300

注：

1.“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为最近12个月内（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2月30日）滚动使

用后的累计金额。

2.最近一年净资产、净利润为2024年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公司最近一年净利润为负数）。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增加公司收益，保障公司股东

利益，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

授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

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

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要求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公司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确保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和建设进程，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合理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内部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相应会计核

算。

五、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需求，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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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公司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及

参股公司（包括现有的、新设立

的和通过收购等方式取得股权

的公司）和参股公司母公司

1,632,801.2050万元 1,407,448.6750万元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保

预计

是

● 累计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407,448.675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78.42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为满足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需要，结合2025年度担保情况，制定了2026年度担

保计划。 2026年度，公司拟申请对外提供总额为1,632,801.205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现有

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 其中，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包括现有的、新设立的和通过收

购等方式取得控制权的公司，下同）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1,015,351.2050万元人民币；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参

股公司（包括现有的、新设立的和通过收购等方式取得股权的公司，下同）及其母公司计划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累计不

超过617,450万元人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为便于计算，本公告所涉美元统一按照1美元≈7.1元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折算，实际签署合同以最终审议通过的

美元额度为准。 ）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

期

是否关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一、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瑞茂通供 应

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

司

瑞茂通 (宁夏 )供应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0% 73.02% 6,500 0.82%

2026年度内有

效， 具体担保

期限以实际签

署协议为准。

否 否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80% 91.45% 10,000 1.27% 否 否

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 100% 98.37% 245,000 31.08% 否 否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75.84% 236,100 29.95% 否 否

河南智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73.39% 57,400 7.28% 否 否

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 CHARTERING�

PTE.�LTD.

100% 92.69% 5,363.55万美金 4.83% 否 否

合计 - - 593,081.21 - - - -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瑞茂通供 应

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

司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00% 67.48% 720 0.09%

2026年度内有

效，具体担保

期限以实际签

署协议为准。

否 否

海南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00% 53.51% 5,400 0.69% 否 否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65.13% 117,200 14.87% 否 否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

司

100% 11.13% 4,300 0.55% 否 否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00% 62.56% 18,550 2.35% 否 否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00% 49.29% 94,500 11.99% 否 否

江西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00% 51.95% 45,000 5.71% 否 否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00% 62.35% 129,500 16.43% 否 否

CENTURY�COMMODITIES�

SOLUTION�(HK)�LIMITED

100% 52.25% 1,000万美金 0.90% 否 否

合计 - - 422,270 - - - -

二、对联营企业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联营企业

瑞茂通供 应

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 49% 60.39% 5,390 0.68%

2026年度内有

效， 具体担保

期限以实际签

署协议为准。

否 否

山东环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9% 54.59% 21,560 2.74% 否 否

山西晋煤集团晋瑞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50% 30.46% 10,000 1.27% 否 否

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9% 65.06% 31,700 4.02% 否 否

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9% 69.63% 73,500 9.33% 否 否

合计 - - 142,150 - - - -

上述担保额度分配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在上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在授权有效期内适当调剂各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和各参股

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

为支持公司的参股公司河南中平能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平能源” ）的业务发展，其控股股东中

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集团” ）为其授信业务提供全额担保，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

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瑞茂通” ）作为中平能源持股49%的股东，为平煤集团在不超过

102,9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内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具体事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为支持公司的参股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实业” ）业务发展，其控股股东河

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港投资集团” ）为兴瑞实业提供借款或为其授信业务提供全额担保，公

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前海瑞茂通作为兴瑞实业持股49%的股东， 为航空港投资集团在不超过147,000万元人民币的担

保额度内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及反担保，具体事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为支持公司参股公司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煤供应链” ）的业务发展，其控股股东陕西煤

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向陕煤供应链提供授信额度支持等，公司作为陕煤供应链持股49%的

股东，为陕煤供应链在不超过220,5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具体事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

准。

为支持公司参股公司内蒙古国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国疆” ）的业务发展，其控股股东内蒙古国贸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国贸” ）为其授信业务提供全额担保，公司作为内蒙古国疆持股49%的股东，为内

蒙古国贸在不超过4,9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内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具体事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上述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后仍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具体基本信息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 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在相关协议签署

前，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剂使用，并根据业务实际需要调整担保

方式，签署担保文件，签约时间及签约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及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2026年度公司的战略部

署，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07,448.6750万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78.42%； 其中，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15,398.6750万元人民

币，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8.72%。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存在承担子公司借款到期连带清偿责任风险的逾期担保余额149,713.15万元人民币，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98%，公司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事项并持续推进妥善解决。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

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法人

瑞茂通 (宁夏 )供应链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100%

91640100MAD-

FJ5GE8D

2 法人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80%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91641200MA76K5D78

2

3 法人 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411624MA9L49QK8

R

4 法人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72.22%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持股27.78%

914101003995901287

5 法人 河南智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100%

91410100MA9EYYQ50

5

6 法人

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CHARTERING�PTE.�

LTD.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PTE.LTD.持股100%

/

7 法人 北京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110228076551677Q

8 法人 海南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460000MACPY9M1

XB

9 法人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80%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公司持股20%

91410100MA4620019F

10 法人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3101073122523971

11 法人 天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95.95%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REX�COMMODITIES�PTE.

LTD.持股4.05%

91120101MA81YR669

E

12 法人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321200669638209N

13 法人 江西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605033147937523

14 法人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100%

91330201698246669Q

15 法人

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HK)�LIMITED

全资子公司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100%

/

16 法人 杭州德通物产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建德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

公司持股49%

91330182MA2HY5U30

6

17 法人 山东环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51%

公司持股25%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CENTURY�COMMODITIES�

SOLUTION�PTE.LTD.持股24%

91371000MA3R0P988

H

18 法人

山西晋煤集团晋瑞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参股公司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50%

91371100056216898D

19 法人 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烟台碧海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

公司持股25%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CENTURY�COMMODITIES�

SOLUTION�PTE.�LTD.持股24%

91370600MA3NBY882

U

20 法人 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计持股

51%

公司持股49%

91610138MA6X3K6K0

G

21 法人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为参股公

司中平能源的

控股股东_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50.15%， 为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

914100006831742526

22 法人 河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为参股公

司兴瑞实业的

控股股东

河南省财政厅持股47%，为河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

91410100055962178T

23 法人 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为参股公

司内蒙古国疆

的控股股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91150100MA0NPEG8

X4

序

号

被担保人名

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人民币）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瑞茂通 (宁

夏 ) 供应链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37,890.77 27,668.73 10,222.04 0.00 107.07 15,699.25 5,284.28 10,414.97 596.74 414.97

2

宁夏宁东能

源化工供应

链管理有限

公司

137,773.78 126,000.56 11,773.22 4,574.82 673.49 59,362.77 47,480.92 11,881.84 65,404.33 845.29

3

河南瑞茂通

粮油有限公

司

102,066.42 100,402.70 1,663.72 192,890.30 6,054.79 103,754.27 108,145.33 -4,391.07 174,622.71

-19,

449.05

4

郑州嘉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947,043.54 718,279.85 228,763.68 319,724.63 3,918.62 913,739.26 681,094.20 232,645.06 349,486.85 5,339.14

5

河南智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92,055.64 140,943.64 51,112.00 25,431.77 524.24 144,040.20 92,952.44 51,087.76 110,557.18 225.22

6

CENTURY�

COM-

MODITIES�

SOLUTION�

CHAR-

TERING�

PTE.�LTD.

45,104.49 41,808.87 3,295.63 140,258.42 1,405.48 60,870.37 58,939.62 1,930.76 221,213.31 3,340.70

7

北京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113,150.06 76,351.14 36,798.92 148,154.23 484.05 119,391.63 83,076.76 36,314.87 194,631.81 923.00

8

海南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2,330.76 11,949.37 10,381.39 0.85 157.47 18,403.58 8,179.66 10,223.92 15,557.97 183.66

9

郑州卓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457,527.06 298,005.52 159,521.54 290,839.80 1,530.56 512,488.84 354,497.86 157,990.98 745,105.85 999.04

10

和略电子商

务 （上海）

有限公司

28,419.35 3,163.44 25,255.91 2,808.60 591.58 28,005.95 3,341.62 24,664.32 4,797.66 2,292.17

11

天津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24,887.01 140,694.14 84,192.87 23,326.82 366.67 174,464.64 90,638.44 83,826.20 43,085.99 2,109.25

12

江苏晋和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512,828.01 252,766.87 260,061.14 11,831.64 219.21 523,085.68 263,243.75 259,841.93 15,260.41 3,696.39

13

江西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75,798.87 39,379.99 36,418.87 0.00 614.80 69,102.38 32,698.30 36,404.08 1,044.30 401.16

14

浙江和辉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295,875.34 184,473.84 111,401.50 60,322.39 2,361.65 390,845.84 274,205.99 116,639.85 152,358.44 3,610.46

15

CENTURY�

COM-

MODITIES�

SOLUTION

(HK) �

LIMITED

68,846.53 35,969.93 32,876.61 42,466.80 4,016.92 108,717.99 79,425.95 29,292.04 204,254.46 4,758.60

16

杭州德通物

产有限公司

41,653.93 25,153.02 16,500.91 80,708.19 639.07 43,360.26 27,201.05 16,159.21 85,381.29 553.58

17

山东环晟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20,901.72 66,001.87 54,899.85 220,507.42 627.95 125,824.51 71,553.81 54,270.70 204,243.92 783.16

18

山西晋煤集

团晋瑞能源

有限责任公

司

171,917.76 52,363.95 119,553.81 298,916.91 1,106.96 190,166.60 71,719.75 118,446.85 725,557.18 2,944.61

19

烟台牟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57,313.87 102,345.00 54,968.86 209,259.24 1,404.73 84,690.17 31,126.01 53,564.16 220,786.96 1,872.07

20

陕西陕煤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642,

927.43

1,143,

986.69

498,940.74

3,658,

629.57

17,

928.46

1,458,

151.46

976,701.86 481,449.60

4,910,

775.31

17,

477.41

21

中国平煤神

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8,633,

643.39

19,974,

135.56

8,659,

507.83

11,531,

811.52

1,811.59

26,383,

821.50

18,153,

975.35

8,229,

846.15

16,884,

468.60

244,

004.66

22

河南航空港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34,485,

641.20

22,611,

717.60

11,873,

923.60

4,793,

445.65

6,667.98

32,664,

874.07

21,929,

507.92

10,735,

366.15

5,239,

707.32

7,421.79

23

内蒙古国贸

集团有限公

司

92,143.17 52,678.41 39,464.76 65,750.97 639.90 72,923.28 32,868.36 40,054.92 62,675.45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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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南翼11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16日

至2026年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2 关于制定《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后续披露的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

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

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80 瑞茂通 2026/1/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请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于2026年1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00），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

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南翼11层瑞茂通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或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传真至

010-59715880。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清单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的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持股清单办理与会手续。

六、其他事项

1、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2、联系人：贾女士

3、电话：010-56735855

4、传真：010-59715880

5、邮箱：ir@ccsoln.com

6、邮编：100052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 关于制定《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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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1日以现场加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万永兴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履行的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6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

《瑞茂通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

《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

《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发布信息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

《瑞茂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发布信息行为规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吴慧慧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瑞茂通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公司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名，全体董事同意选举吴

慧慧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朱莹莹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莹莹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朱莹莹女士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将报名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培训并承诺后续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朱莹莹女士具备履职必须的能力，

能够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工作。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

《瑞茂通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贾瑞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贾瑞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拟于2026年1月16日（星期五）14:30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南翼11层瑞

茂通会议室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上述需要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

《瑞茂通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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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暨

选举职工代表董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李富根先生、张菊芳女士、邓小余先生

和胡仰之先生的辞职报告，李富根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以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

职务，张菊芳女士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职务，邓小余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

经理的职务，胡仰之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职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李富根

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战略

与投资委员会委员

2025年12月31日 2027年11月12日 工作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张菊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5年12月31日 2027年11月12日 工作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邓小余 副总经理 2025年12月31日 2027年11月12日 工作原因 是 不适用 否

胡仰之 证券事务代表 2025年12月31日 2027年11月12日 工作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上述人员的离任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三、选举职工代表董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吴慧慧女士（简历附

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吴慧慧女士与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吴慧慧女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朱莹莹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关于聘任贾瑞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朱莹莹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贾瑞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朱莹莹女士和贾瑞女士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能够胜任相应的职责要求。

朱莹莹女士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将报名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培训并承诺后续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附件：吴慧慧女士简历：

吴慧慧，女，1989年出生，北京大学硕士。 2011年1月-2016年3月，先后在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中瑞控股领导力学院、瑞茂通资本事业部、易煤网领导力学院任职；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任中平瑞发（上海）

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2018年4月至2024年6月，历任中阅和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铁建投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 任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

监。

截至目前，吴慧慧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朱莹莹女士简历：

朱莹莹，女，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2009年至2016年历任河南中瑞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北京

公司人力行政经理、中瑞领导力学院院长；2017年至2023年历任和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行政部总经理、华中区域

郑州公司项目负责人、郑州公司总经理、和昌商管副总裁；2024年4月至今担任瑞茂通运营管理部总监。

截至目前，朱莹莹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贾瑞女士简历：

贾瑞，女，1994年生，天津大学法学硕士，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税务师、中级

会计师，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自2018年7月起任职于瑞茂通证券部。

截至目前，贾瑞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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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黄旭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703人，代表股份1,000,787,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0%。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679,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700人，代表股份1,000,107,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8%。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共699人，代表股份21,321,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关于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和附件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85,710,7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

反对13,656,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

弃权1,419,6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245,6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9.29%；

反对13,656,6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64.05%；

弃权1,419,6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杨锐、刘晓旭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露和依程序规

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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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鑫桥中路3号院4号楼8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王尧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747,098,401股，本次股东会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47,098,401

股。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214人，代表股份433,203,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7.9847%。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389,679,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59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13人，代表股份43,523,8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57%。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5%以下股份的股东， 以下同）213人，代表股份43,

523,8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57%。

（八）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中洲律

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

同意428,878,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7%；反对4,27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65%；弃权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9,199,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38%；反对4,27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5%；弃权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6%。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二）《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同意429,956,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05%；反对2,24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8%；弃权1,0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277,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404%；反对2,2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37%；弃权1,0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9%。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陈思佳、霍晴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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